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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控制和规范矿业权协议出让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5〕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中国地质调查局，武警黄金指挥部，部其他

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精神，坚决遏制

矿业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势头，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必须坚持依法依规采取招标拍

卖挂牌等市场竞争方式公开出让矿业权的原则，从严控制协议出让范围，严格执行矿业

权协议出让的审批权限和程序，逐步减少协议出让数量，积极推进矿业权市场建设。为

此，部于2012年5月15日印发了《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控制和规范矿业权协议出让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80号，以下简称80号文）。

  　　现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27号）关于

取消“探矿权、采矿权协议出让申请审批”的相关要求，对80号文进行修改。本通知印发

后80号文废止。

  　　一、从严控制协议出让

  　　（一）勘查、开采项目出资人已经确定，并经矿业权登记管理机关集体会审、属于

下列五种情形之一的，准许以协议方式出让探矿权、采矿权：

  　　1.国务院批准的重点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和为国务院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提供配套资

源的矿产地;

  　　2.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储量规模为大中型的矿产资源开发项目;

  　　3.为列入国家专项的老矿山（危机矿山）寻找接替资源的找矿项目;

  　　4.已设采矿权需要整合或利用原有生产系统扩大勘查开采范围的毗邻区域;

  　　5.已设探矿权需要整合或因整体勘查扩大勘查范围涉及周边零星资源的。

  　　（二）协议出让探矿权、采矿权，应当符合矿产资源规划及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符

合协议出让条件的，按照探矿权、采矿权审批登记权限，由登记管理机关审批登记颁发

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不再单独进行协议出让申请审批。

  　　（三）申请以协议方式出让探矿权，原则上应提交普查以上（含普查）矿产勘查程

度的资源储量报告，并按相关规定处置价款。属于下列情形之一，可先依法申请办理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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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许可证，达到普查以上（含普查）程度后再按规定进行价款处置：

  　　1.国家已出资勘查但未形成矿产地的区块，矿产勘查未达到普查以上（含普查）工

作程度的;

  　　2.属低风险类矿种的探矿权人申请扩大勘查范围或者采矿权人申请在其深部、毗邻

区域进行勘查，矿产勘查未达到普查以上（含普查）工作程度的。

  　　二、严格规范协议出让

  　　（四）符合下列两种协议出让情形的，申请人需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供以下相关材

料。

  　　1.国务院批准的重点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和为国务院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提供配套资

源的矿产地，由项目出资人或者采矿权人持有关批准文件提出申请;

  　　2.为列入国家专项的老矿山（危机矿山）寻找接替资源的找矿项目，由采矿权人凭

财政部下达的项目预算通知或者国土资源部下达的项目计划通知提出申请;

  　　异地实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项目的，采矿权人还应提交项目所在地省级人民政

府出具的批准文件或者书面意见。

  　　（五）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储量规模为大中型的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属国土资源部

发证权限的，由申请人持省级人民政府向国土资源部提出协议出让申请的文件，向国土

资源部提出申请；不属于国土资源部发证权限的，由申请人持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协议出

让的书面意见或相关批准文件，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省级人民政府行文、同意协

议出让的书面意见或相关批准文件中应明确：拟协议出让矿业权的勘查开采项目名称、

受让主体、拟设勘查区块或者开采区的范围、坐标、面积、勘查程度、资源储量、开发

利用情况，是否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等。

  　　（六）已设采矿权需要整合或利用原有生产系统扩大勘查开采范围的毗邻区域，属

国土资源部发证权限的，由采矿权人持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书面意见，向国土

资源部提出申请; 不属于国土资源部发证权限的，由采矿权人按照审批权限向登记管理机

关提出申请。

  　　（七）已设探矿权需要整合或因整体勘查扩大勘查范围涉及周边零星资源的，若所

扩范围超过现有勘查区块面积25%以上（含），需经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

证不宜单独另设探矿权后，由探矿权人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扩大变更申请;所扩范围不足

现有勘查区块面积25%的，由探矿权人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扩大变更申请。

  　　三、其他规定

  　　（八）石油、天然气、煤成（层）气、页岩气和放射性矿产的探矿权、采矿权协议

出让管理办法由国土资源部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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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12号）中关

于矿业权协议出让的管理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2015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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